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十日會議  

討論文件  

 

立法會工商事務委員會  

香港出口信用保險局 (信保局 )的管治  

目的  

 本文件向議員匯報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就信保局的管治進行檢討的

結果。  

背景  

2 .  在二零一一年四月十三日提交予立法會《審計署署長第五十六號

報告書》 (報告書 )第 6 章中第 2 . 7 ( a )段建議，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

應聯同信保局總監定期檢討信保局的管治，以及商務及經濟發展局監

察信保局工作和表現的機制。  

3 .  為回應報告書，我們在二零一一年五月二十三日及二十六日曾向

政府帳目委員會解釋因應審計署的審查結果及建議已採取的行動或準

備實行的措施。我們亦承諾會在二零一一年年底前，向立法會工商事

務委員會匯報有關檢討信保局的管治的結果。  

 

檢討結果  

海外出口信用機構的管治  

4 .  我們曾研究六所位處亞太地區、歐洲和北美洲的出口信用機構的

管治架構及運作。挑選這些機構的原因，是該等機構被視為業界經驗

最豐富的出口信用機構，又或其背景與信保局的背景相似。它們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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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保險業國際總會或轄下分會的成員。信用保險業國際總會是一個

國際組織，成員是提供出口信用和投資保險服務的公營和私營機構。

檢討結果的摘要載於附件。  

5 .  與信保局相類似，我們研究的出口信用機構大部分都有超過四十

年歷史。它們大都曾經擴大其任務和服務種類以滿足市場的需要。大

部分海外出口信用機構皆現時或曾經在有關政府的相關部委或部門其

下 以 公 共 機 構 形 式 運 作 。 只 有 英 國 的 E x p o r t  C r e d i t s  G u a r a n t e e  

D e p a r t me n t  (自二零一一年十一月起用 U n i t e d  K i n g d o m  E x p o r t  F i n a n c e

為營運名稱 )和新西蘭的 N e w  Z e a l a n d  E x p o r t  C r e d i t  Of f i c e  (NZECO)  

以政府部門形式運作。  

6 .   位處英國和新西蘭的出口信用機構分別由一個管理委員會和技術

諮詢委員會 (之前稱為諮詢委員會 )管治，就其運作、風險管理策略和

審計的要求向其政府提供意見。其餘四所出口信用機構，其中三所屬

公共機構（除了新加坡的 ECICS 在數年前被改為上市公司全資擁有

的 子 公 司 外 ） 。 他 們 都 是 由 董 事 局 管 治 。 該 等 董 事 局 獲 法 律 賦 予 權

力，而董事局所作的決定具有法律約束力。董事局獲轉授的權力主要

包括審查預算、監管運作和策略，以及就某些重大交易作出決定等。  

 

7 .  因應我們的查詢，部分出口信用機構指出它們的管治結構曾因應

運作需要和市場對它們的產品及服務的需求而演變至現時的狀況。舉

例說，澳洲早於一九五七年透過立法成立出口信用機構，為通常不獲

私 營 機 構 受 保 的 出 口 商 提 供 信 用 保 險 ， 而 公 司 的 運 作 則 由 其 總 監 監

管。為擴大其金融及保險服務範圍，該出口信用機構於一九七四年將

其 名 字 由 Expor t  Paymen t s  and  In su rance  Corpo ra t i on  轉 為 E x p o r t  

F i n a n c e  a n d  I n s u r a n c e  C o r p o r a t i o n  ( E F I C )。 E F I C由董事局監管；該董

事局擁有權力，可在諮詢澳洲貿易部長後，委任 E F I C的董事總經理。

在日本，貿易及投資保險計劃最初於一九五零年制訂，屬日本政府出

口 市 場 推 廣 政 策 的 一 部 分 。 二 零 零 一 年 ， 日 本 N i p p o n  E x p o r t  a n d  

I n v e s t me n t  I n s u r an c e  ( N E X I )以行政法人形式成立，屬 100%全資國有

機構，提供出口信用和投資保險，以及項目融資擔保。新的組織由董

附件  



   3

事局所管理，四位成員分別是主席／行政總裁，兩名副主席和一名企

業核數師。主席／行政總裁由經濟產業省任命。  

8 .  沒有一家出口信用機構的職能與信保局完全相同。信保局主要提

供短期信用保險和擔保服務，而除了 NZE C O，大部分出口信用機構

都 會 提 供 多 元 產 品 ， 例 如 信 用 保 險 (短 期 、 中 期 及 長 期 )、 保 函 及 擔

保、政治風險保險、投資保險和直接貸款及融資服務。因此，這些出

口信用機構提供的產品和服務都比信保局為廣。   

信保局的管治  

9 .  信保局於一九六六年根據《香港出口信用保險局條例》 (第 1115

章 ) (條例 )成立，目的是為貨物和服務出口商提供出口信用保險服務，

保障出口商因商業或政治事故而未能收回款項的風險，從而鼓勵及支

援香港的出口貿易。信保局必須根據條例訂明的要求運作。商務及經

濟發展局局長根據條例獲授權委任信保局的總監。  

10 .  信保局諮詢委員會根據條例第 1 0 ( 1 )條成立，就信保局處理其業

務的事宜提供意見。現時，諮詢委員會的成員包括保險業監理專員或

其代表、香港貿易發展局總裁或其代表，商務及經濟發展局的代表，

以及九名從銀行、會計、服務、製造、保險、貿易及工業界別挑選出

來並由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獲授權委任的委員。雖然條例沒有明文

規定諮詢委員會之下須設立事務委員會，但其下亦設立了兩個小組委

員會─投資委員會及審計委員會，成員包括來自諮詢委員會的委員，

負責就有關投資及內部審計事宜提出意見。  

11 .  目前，雖然商務及經濟發展局並沒有監督信保局的日常運作，但

是信保局和商務及經濟發展局一直保持恆常的溝通。商務及經濟發展

局每半年與信保局舉行會議檢討信保局的表現，以及討論其他管理和

營運事宜，包括內部審計、人力資源管理、再保險安排和新服務的發

展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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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  與其他海外出口信用機構相比較，信保局提供的服務範圍相當狹

窄。由於信保局只提供出口信用保險及擔保服務，因此所面對的風險

也較低。有鑑於此，我們認為信保局現行的管治架構能夠為信保局的

業務提供足夠的支持，並沒有需要進行重大的改動。然而，為加強諮

詢委員會的功能，信保局自二零一一年八月起制訂指引，藉以釐定哪

類事項 (及適當時限 )應提交諮詢委員會及其小組委員會省覽或提出意

見。該等指引在經過諮詢委員會的討論和支持後已經公布。此外，自

二 零 一 一 年 三 月 起 ， 信 保 局 亦 每 年 提 交 未 來 三 年 的 計 劃 給 諮 詢 委 員

會，以徵求委員意見及支持。有關計劃訂明信保局的使命、理想、策

略目標和擬取得成效的主要工作範圍。  

13 .  信 保 局 不 得 提 供 通 常 可 在 私 營 機 構 得 到 的 服 務 是 政 府 的 一 貫 政

策。信保局的任務是以填補市場服務不足為原則，透過承擔出口信用

風 險 支 持 出 口 商 。 至 於 海 外 出 口 信 用 機 構 提 供 的 其 他 服 務 ， 例 如 保

函 、 擔 保 和 直 接 的 貸 款 ， 一 般 是 由 在 香 港 的 商 業 保 險 公 司 和 銀 行 提

供。  

結論  

14 .  基於研究所得的結果，我們考慮信保局的業務性質後，認為信保

局 現 行 的 管 治 架 構 是 合 適 的 。 儘 管 如 此 ， 我 們 會 不 時 檢 討 有 關 的 情

況。有關檢討會充分考慮其他出口信用機構的經驗以及信保局提供的

產品和服務範圍是否有變更。  

15 .  請議員閱悉上述檢討結果。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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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海外出口信用機構的管治架構和功能  

 

出口信用機構  
 

狀況  管治機構  提供的產品  

New Zealand 
Export Credit 

Office 
 

(NZECO) 
 

新西蘭  
 
 

政府部門  
 

新西蘭  
庫務局局長＃

 
 

•  出口信用保險 1  
•  擔保 2  
•  保函保險 3  

Export Credits 
Guarantee 

Department 
 

(ECGD) 
 

英國  
 
 

政府部門  
 

管理委員會＊ •  出口信用保險 1  
•  擔保 2  
•  保函保險 3  
•  投資保險 4  
•  項目融資保險 5  

 

Export 
Development 

Canada 
 

(EDC) 
 

加拿大  
 
 

公營機構  董事局  •  出口信用保險 1  
•  擔保 2  
•  保函保險 3  
•  投資保險 4  
•  項目融資 7  
•  融資服務 9  

 

＃ 技術諮詢委員會 (之前稱為諮詢委員會 )會就 NZECO 的運作向新西蘭  
庫務局局長提供建議。  
＊部分事項取決於有關政府機構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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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ort Finance 
and Insurance 
Corporation 

 
(EFIC) 

 
澳洲  

 

公營機構  董事局  •  出口信用保險 1  
•  擔保 2  
•  保函保險 3  
•  投資保險 4  
•  保函 6  
•  項目融資 7  
•  融資服務 9  

 

ECICS Limited 
 

(ECICS) 
 

新加坡  
 

上市公司  
全資擁有的  
子公司  

董事局  •  出口信用保險 1  
•  擔保 2  
•  保函保險 3  
•  保函 6  
•  國內的信用保

險 8  
 

Nippon Export 
and Investment 

Insurance 
 

(NEXI) 
 

日本  
 

公營機構  董事局  •  出口信用保險 1  
•  擔保 2  
•  保函保險 3  
•  投資保險 4  
•  項目融資保險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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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 .  出口信用保險是一種保障出口商因商業或政治事故，未能向海外買方
收回貨款，或買方拒絕提貨的風險的保險。  

 

2 .  擔保是擔保人負責繳付債項，或履行一些原債務人所承擔的責任之承
諾。  

 

3 .  保函保險透過見索即付保函，保障出口商面對買方無理索求的風險。
此保險可於買方因該國政治事件的發生提出不合理的索求時，保障出

口商的權利。  

 

4 .  投資保險為對海外投資的價值或表現有潛在影響之長期政治風險提供
保障。投資保險一般根據相同法則訂定，保障投資者的海外投資所面

對的政治風險，但保險內容細節可能因不同國家而異。  

 

5 .  項目融資保險是一種可向項目供應商及其國際客戶提供的擔保方案，
以安排有限追索貸款。  

 

6 .  保函與銀行擔保類同。  

 

7 .  項目融資以向供應商及承包商直接支付貸款的形式，支持投資者及承
包商開發海外項目。這些項目一般為基建、製造及其他發展項目。  

 

8 .  國內的信用保險就一系列的商業風險提供保障，當中包括顧客拒絕付
錢或接收產品、破產和取消合同。  

    

9 .  融資服務包括直接貸款及項目融資。  

 

 


